
[bookmark: _GoBack]《庄河市养殖用海温升区补偿标准（草案）》
为进一步规范庄河市养殖用海补偿工作，根据《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庄河市涉海涉渔动迁补偿标准的通知》（庄政办发〔2021〕43号）中相关要求，我市组织相关单位对养殖用海温升区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现明确养殖用海1-2℃（不含2℃）温升区范围补偿标准为2500元/亩，2-4℃（不含4℃）温升区范围补偿标准为5000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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